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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集资诈骗罪罪状中的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

陈 愁

在利 用集资活动 而进行的各种犯罪 中
,

集资诈骗

罪是最为严重的侵犯投资者权益
、

破坏金融市场管理

秩序的犯罪
。

集资诈骗罪与其他各类集资犯罪相区别

的界限
,

在于集资诈骗罪行为人具有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

的
”
主观意 图

。

由于集资活动所导致的财产关系变化的

特殊性
,

致使集资诈骗罪罪状中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

的内涵与刑法上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

的通常意义有相

当大的不同
,

然而
,

由于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

是我国刑

法关于某些 目的犯的一个惯用限制词
,

许多论者往往

因此而忽略了这种不同
。

一
、

是否
“

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
”
是区别集资诈骗罪

与其他集资犯罪的界限

根据刑法第 19 2 条
,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,

使用诈骗

方法非法集资
,

数额较大的
,

即构成集资诈骗罪
。

除了

集资诈骗罪 刑法还规定了其他几种集资犯罪
,

如第

16 0 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股票
、

债券罪
,

第 17 9 条规定的

擅自发行股票
、

债券罪
,

第 176 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

存款罪
。

这几种犯罪
,

都以非法集聚资金为其客观方面

的特征之一
,

都以侵犯投资者权益和破坏金融市场管

理秩序为其犯罪客体
。

从刑法规定的诸种集资犯罪的内容看
,

集资诈骗

罪罪状中的
“

以诈骗方法集资
” ,

并不能作为区别集资

诈骗罪与其他集资犯罪的界限
。

如果把
“

诈骗方法
”

界

定为捏造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
,

那么任何一种集资

犯罪
,

其行为人 的非法集资活动都含有诈骗的因素
,

或

者说行为人都是在 以诈骗方法集资
。

欺诈发行股票
、

债

券罪的行为人是利用在招股说明书
、

债券募集办法中

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的方法
,

发行股

票或债券
,

以募集资金
;
擅自发行股票

、

债券罪的行 为

人是利用捏造其发行活动 已经过证券主管部门批准或

者隐瞒其未经过证券主管部门批准的方法
,

向投资者

发行股票
、

债券
,

以募集资金 ;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

行为人则是利用捏造其存款业务已经过金融主管部门

批准或隐瞒其未经过金融主管部门批准的方法
,

吸收

公众存款以募集资金
。

可见
,

以诈骗方法集资
,

是各种

集资犯罪的共同特征
。

1 0

只有
“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
” ,

是区别集资诈骗罪与

其他集资犯罪的唯一界限
。

集资诈骗罪的诈骗方法
,

可

以与其他集资犯罪所使用的方法相同
,

如 在募集资金

文件中捏造事实或隐瞒真相
,

编造其证券发行已经过

主管部门批准的事实
,

隐瞒行为人不具有办理公众存

款业务的主体资格等
。

但只要 以上述方法集资的行为

人在主观上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 ,

即可构成集资诈骗

罪
,

否则只 能依其客观要件的特点
,

构成其他集资犯

罪
。

二
、

集资诈骗罪罪状中的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

具

有特别含义

但是
,

集资诈骗罪罪状中的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 ,

与新刑法在其他方面所使用的
“

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
” ,

其含义有相当大的不同
。

把握这种不同
,

是正确认定集

资诈骗罪的关键所在
。

刑法 中的
“

占有
”

概念
,

是指将已经有权利归属的

他人之物据为己有
。

刑法上的非法占有
,

不仅是指行为

人侵犯他人的占有权
,

而是指行为人通过侵犯他 人的

占有权以实现侵犯他 人的所有权
。

所以
,

刑法中
“

以非

法占有为目的
”

的通常含 义
,

是指行为人意在侵犯他人

的财产所有权
,

意图将他人 财物 (包括资金 )非法据为

己有
.

许多学者在论及集资诈骗罪的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

的
”

时
,

仍拘泥 于刑法上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

的通常意

义
。

例如
,

关于集资诈骗罪的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

的含

义
,

有的学者认为
“

是指行为人在主观 上具有将非法募

集的资金据为 己有的目的
。

所谓据为己有或称
`

非法占

有
’ ,

既包括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 于个人控制之下
,

也

包括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本单位控制之下
。 ”
①有的

认为
“

是指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将非法聚集的资

金据为己有的目的
。

这里的
`

非法占有
’

是广义的
,

通常

是指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 个 人或者本单位的控制

下
,

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的所有权转 归为自己所有
,

或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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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挥霍
,

或占有资金后携款潜逃等等
。 ” ① 还有的认为

“

是指行为人欲图达到 的对 以诈骗方法募集到的资金

的永久性地把持
。 ” ②

然而
,

更深入地分析表明
:

如果仅用
“

以 非法占有

为目的
”
的通常意义

,

来解释集资诈骗罪 的
“
以非法占

有为目的
”

的内涵
,

根本不能将集资诈骗罪与其他集资

犯罪区别开来
。

由于集资活动的特殊性质
,

集资诈骗罪

的
“

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
”
具有特殊含义

。

所谓集资
,

是指集资人以承认投资者的出资权为

前提
,

以取得投资者的资金用于 自己的经营为目的
,

向

特定或不特定的投资者募集资金
。

任何集资活动都有

以下特点
:

( 1) 集资是以取得投资者资金用于 自己的经

营
,

集资的结果
,

是集资人实际 占有或控制投资者投入

的资金
。

( 2) 在任何集资活动中
,

集资人都有取得并占

有投资者资金的目的
。

( 3) 集资人占有投资者所投入资

金的结果
,

是投资者失去其资金的所有权
,

但投资者因

此取得相应的出资权 (股权或债权 )
。

比如
, “

公司的财

产虽最初来 自股东的投资
,

但股东对 自己所投入公司

的财产已丧失了所有权
,

而取得了股权
,

公司对由股东

投资形成的财产享有所有权
。 ”

③ 投 资者如果认购了公

司或企业债券
,

也因此失去其资金所有权
,

而取得集资

人于 将来约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债权
;
公司或企业通过

发行债券募集到资金后
,

便对该资金拥有所有权
,

可以

占有使用或者控制该项资金
。

投资者将其款项存于银

行
,

也即失去其款项的所有权
,

而取得按约定期限与方

式取款获息的债权 ;银行对吸收到的存款拥有所有权
,

可以将该款项自主用于贷款或其他经营
。

由此
,

我们可以推导出集资犯罪活动的两个特点
:

( 1) 任何集资犯罪的结果
,

都是行为人占有或控制了投

资者资金
,

因其行为的违法性
,

行为人对投资者资金的

占有是一种非法占有
。

所以
,

任何集资犯罪的行为人所

承担的民事后果
,

首先是 向投资者返还其非法占有的

资金
.

④ (2 )任何集资犯罪的行为人
,

都有将投资者资金

的所有权转归己有
,

即占有投资者资金的目的
,

因其行

为的违法性
,

行为人对投资者资金都是以非法占有为

目的
。

也就是说
,

集资诈骗罪以外的其他集资犯罪的行

为人
,

在主观上也都有刑法通常意义上的
“

以非法占有

为 目的
” .

比如
,

投资者入股后不能退股
,

擅 自发行股

票
、

债券罪的行为人在其发行股票时
,

当然有永久占有

或控制投资者资金的目的
;
通过擅 自发行股票实现永

久占有或控制投资者资金的 目的
,

当然是以非法占有

为目的
。

显然
,

根据是否
“

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
”

来区别集资

诈骗罪与其他集资犯罪
,

首先必须确认集资诈骗罪的
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

与刑法上
“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
”
的

通常含义不同
,

即与其他犯罪的
“

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
”

的含义不同
。

集资诈骗罪 的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
的特

殊含义
,

是由集资活动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
。

投资者的

出资权可 以表现为股权或债权
,

其实现形式可以是取

得股息
、

红利或者收回本金
、

取得利息
。

股息
、

红利或者

利息
,

都不是投资者当初投入的资金
,

而 是资本性收

益
。

集资人承认投资者的出资权
,

就是要给投资者 以收

益
,

即投资回报
;
对 于债权投资

,

还要确保还本
。

因此
,

集资人在主观上应当有回报投资者的意图
。

从这一点

上
,

我们可 以把集资诈骗 罪与其他集资犯罪真 正区别

开来
。

擅 自发行股票债券罪
、

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
、

非

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
,

行为人虽然也是以欺诈等非法

方法占有了投资者的资金
,

但其主观上还是有回报投

资者的意图
,

即还打算给投资者以投资收益
。

而集资诈

骗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根本没有回报投资者的意图
,

即
“

集资诈骗的本质特征是没有任何真正意义的融资

活动
,

而是打着
`

集资
’

的幌子从事纯粹的诈骗
. ” ⑤

集资诈骗罪的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 ,

实质上具有

两层含义
:

其一
,

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投资者资

金的意图
;
其二

,

行为人主观上根本没有回报投资者的

意图
。

其第二点是决定性的
。

至此可以将集资诈骗罪的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

的确切含义 概括为
:

行为人主观

上具有不给投资者任何回报而将所募集资金彻底据为

己有的目的
。

三
、

如何认定集资诈骗罪行为人的
“

以非法占有为

目的
”

判断行为人在主 观上 是否具有 回报投资者的意

图
,

有助于准确认定集资诈骗罪
,

特别是认定集资诈骗

罪行为人是否
“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
” 。

(一 )从集资后资金运用的方式上
,

判断行为人是

否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 。

如果行 为人集资后携款而逃或全部挥霍
,

显 然没

有回报投资者的意图
,

固然可以此判断行为人是
“
以非

法占有为目的
” ,

构成了集资诈骗罪
。

但实际 中的情形

可能更为复杂
,

比如
,

行为人集资后并未携款潜逃或挥

霍
,

而是把所募集资金全部用来为自己偿债
,

并且此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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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再有其他回报投资者的替代手段或可能
;
或者将所

募集资金暗中转归他人或以他人名义秘密投资
,

并对

外故意造成投资失败的假象
,

以逃避回报投资者
;
或者

将所募集资金用于新的集资诈骗等
。

在复杂情况下判

断集资行为人是否
“

以非法 占有为 目的
” ,

必须有科学

可行的判断方法和依据
.

投资者进行投资总是为了取

得投资收益
;
集资者要向投资者提供投资收益

,

就必须

能够实现资本增殖
,
要实现资本增殖

,

集资者就必须将

所募集的资金用 于经营 活动
。

因此
,

如下判断方法是可

行的
:

行为人是否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 ,

要看行为人是

否有回报投资者的意图
;
而行为人是否有回报投资者

的意图
,

可以从行为人是否有回报投资者的经营活动

来进行判断 ; 而行为人 回报投资者的经营活动
,

则可以

从所募集资金的运用方式来进行判断
。

如果行为人集

资后
,

没有将募集的资金运用于 任何可以 回报投资者

的经营活动
,

并对此欠缺经营上的理由
,

就可认定行为

人没有回报投资者的意图
,

主观上具有
“

以非法占有为

目的
” 。

以 资金运用方式判断行为人是否
“

以非法占有为

目的
” ,

应注意以下几点
:

( 1) 行为人 最终能否实际 回报

投资者的事实
,

不能作为是否
“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
”

的

判断依据
.

投资活动总是伴行风险
,

行为人如果实施了

回报投资者的经营活动
,

即使因经营失败以致不能实

现回报投资者的意图
,

也可排除其具有非法占有的 目

的
。

(2 )行为人 的经营活动是否符合集资时的经营计

划
,

也不能作为是否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

的判断依据
。

不按集资时的计划使用所募集资金
,

也是欺诈投资者

的行为
,

但如果行为人的实际经营活动确是为了 回报

投资者
,

就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
,

当然
,

行

为人可能因此构成欺诈发行股票
、

债券罪
。

( 3) 行为人

将所募集资金用于实在的经营活动还是虚幻的经营活

动
,

可以作为是否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

的判断依据
。

虚

幻的经营活动
,

是指那些根本违背经济学原理
、

不可能

产生利润的经营活动
,

如集资组织
“

抬会
” 、 “

标会
” ,

集

资寻找
“
宝匣

”
、 “

探宝
”

等
。

虚幻的经营活动在客观上不

可能具有投资收益
,

因此应当认定作为经营者的行为

人没有回报投资者的主观意图
。

(4 ) 以资金的运用方式

进行判断
,

应当考虑资金运用的经营上的理由
。

同样是

闲置资金
,

有的是因市场
、

项 目
、

技术或管理上的原因

造成的
,

而
“

抬会
”
的资金总是闲置的

。

(二 )从集资后资金运用的总体上
,

判断行为人是

否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 。

资金是种类物和集合物
,

一次集资所募集到 的资

金
,

可以分别用于不同方面
。

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有可

能将部分资金用于 回报投资者
,

以掩盖其非法占有的

目的
,

或者诱使更多的投资者投资
。

这种情形可分为两

类
:

( 1) 行为人只对少部分投资者给予 回报
。

比如
, “

抬

会
”
组织者往往用新入会者的资金支付先前入会者的

利息
,

以吸引更多的人入会
,

诈骗更多的资金
,

而抬会

的大多数入会者根本得不到任何 回报
.

( 2) 行为人只以

少部分资金用于投资回报
。

比如
,

行为人只以少部分资

金投人 生产经营
,

而将大部分资金 用于挥霍或者暗中

转移
.

基 于以上情形
,

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 否
“

以非法占

有为 目的
” ,

不能只根据集资后部分资金的运用方式
,

而应根据集资后资金的总体运用方式
,

否则会导致放

纵犯罪或者惩罚无辜的结果
。

以资金的总体运用上判

断行为人是否
“
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

” ,

可从以下几方 面

入手
:

( 1) 用于 回报投资者的经营资金是占少数还是多

数
。

从资金的总体运用方式上进行判断
,

首先要看行为

人是将少部分还是大部分资金用于 回报投资者的经

营
,

如是前者
,

可以考虑行为人具有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

的
” ;如是后者

,

则可排除这一判断
。

比如
,

集资诈骗罪

的行为人可能 以少部分资金用于经营
,

以遮人耳 目
,

而

将大部分资金用于 自己挥霍
;
一个上市公司也可能将

大部分资金用 于经营
,

却因 内部管理问题而将少部分

资金用 于挥霍
。

应注意的是
,

这种方法不能单独定性
,

实践中必须与其他判断依据结合运用
。

( 2) 将部分资金

用于 回报投资者的经营
,

是进行集资诈骗的手段
,

还是

回报投资者的经营活动的一部分
。

如是前者
,

可认定行

为人具有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 ;
如是后者

,

则可排除这

一判断
。

这里存在两种情形
:

其一
,

将部分资金用于 回

报投资者的经营
,

是继续进行集资诈骗活动的手段
,

比

如
,

以高息诱骗投资者存款然后携款而逃
,

行为人在开

始阶段总是要向部分投资者支付高息以诱使更多的人

存款
,

以图诈骗更多的资金
。

行为人的付息行为并不是

为了回报投资者
,

而是为了进一步诈骗
。

因而在这种情

形中
,

行为人部分回报投资者的行为
,

不能作为排除其
“

以非法占有为目的
”

的事实依据
。

其二
,

将部分资金用

于 回报投资者的经营
,

是为了掩盖 已实施完了的集资

诈骗行为
,

比如
,

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在完成诈骗行为

后
,

为了掩盖其诈骗罪行
,

可能从诈骗来的资金中拿出

一部分用 于经营
,

以搪塞受骗投资者的追索或者司法

机关的追究
。

在这种情形中
,

行为人部分回报投资者的

行为
,

不能作为排除其
“

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
”

的事实依

据
。

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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